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林徐湘楹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李玉芬即膜寶貝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楓茹律師

參  加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張福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萬6,483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6萬6,483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

定有明文。查被告以參加人為其投保雇主責任相關保險之保

險人，因被告對原告於本件侵權行為責任之認定，與參加人

間具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為由，依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規

定聲請對參加人為訴訟告知（見本院卷第271至272頁），參

加人於受告知後，復於民國114年8月12日具狀為輔助被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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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參加訴訟（見本院卷第287頁），經核與前揭規定並無

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從事手機包膜事業，伊受僱於被告擔任總

經理，負責市場規劃、設計打樣及夜市攤位管理。因伊於11

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與被告在臺中市○區○○街00號銷

售門市（下稱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搬運貨物，卻因被告行

走於樓梯間時不慎跌倒並因而伸手拉住伊，導致伊自樓梯間

一同遭拉下並摔落（下稱系爭事故），伊因而受有尾椎骨骨

折及右膝關節挫扭傷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系爭事故為

伊於執行職務時因被告前揭過失行為所致，自屬職業災害。

伊除因系爭事故受有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3萬700

元、看護費用12萬元及交通費用6,500元及不能工作3個月之

薪資損失56萬1,945元等損害外，伊精神上並受有相當痛

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財產上損害81萬9,145元、非財產

上損害80萬元，另因被告高薪低報伊之月投保薪資，爰依勞

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伊因而所受傷

病給付差額12萬8,347元之損失，合計174萬7,492元，經扣

除參加人已給付之保險金14萬元後，被告尚應給付160萬7,4

92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萬7,492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對原告主張系爭事故之發生過程無意見，惟原

告主張之精神慰撫金顯屬過高，應酌減為10萬元，且績效獎

金及年終獎金均非屬經常性給與，而不應計入薪資計算。另

伊為原告投保之月投保薪資級距係經原告同意，伊並無高薪

低報之情形，且原告請求傷病給付差額與不能工作之薪資損

失，兩者性質同一，自不得重複請求。另原告已領取之保險

金14萬元及傷病給付11萬7,508元，均應自其請求金額予以

抵充。再者，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原告遲於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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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為之

請求顯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2年消滅時效，伊得拒

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99至400頁）：

　㈠原告自111年5月8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於受僱期間之112年3

月31日下午3時許，受被告指示前往被告一中街門市之地下

室協助搬取物品時，雙方手持貨物一同行走於樓梯期間，因

被告不慎跌倒，並於跌倒之際伸手拉住原告，導致原告摔下

樓梯而生系爭事故，原告因而受有系爭傷勢。

　㈡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3個月，並因而支出醫療

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及交通費用6,500元。

　㈢原告已因系爭事故自參加人受領保險金14萬元，並受領職業

傷病給付11萬7,508元，總計25萬7,508元。兩造同意原告得

請求之總額應扣除上開已領之保險金14萬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自111年5月8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於112年3月31日

下午3時許，受被告指示一同前往被告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

搬取貨物，因被告行走於樓梯時不慎跌倒，並於跌落之際伸

手拉住原告，導致原告摔下樓梯而生系爭事故，並受有系爭

傷勢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時任被告員工即證人朱國維

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為我任職於被告時之同事，我於

112年3月31日下午在被告一中街門市時，突然聽到女孩子的

叫聲，因為我們有地下室，地下室門一推開就是樓梯間，我

推開門就看到兩名女子倒在地下室，即被告壓在原告上面，

原告表情痛苦，她們兩位當天會在該處是因為要補鋼化玻璃

給門市使用，後來我下去把她們扶起，當時原告狀況滿嚴

重，被告壓在上面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當天確定原告是為搬

運公司相關物品導致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354至355頁），

足見原告所受系爭傷勢與其執行業務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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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係在雇主指揮監督之工作狀態下所發生，是原告主張系爭

事故屬職業災害，且係因被告不慎將其拉下樓梯間之過失行

為所致等情，均堪認定。

　㈡有關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

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

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⑴醫療費用、看護費用及交通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支出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

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之損害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3萬700元、

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合計25萬7,200元（計

算式：130,700＋120,000＋6,500＝257,200），即屬有據。

　⑵不能工作之損失：

　①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

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

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又不能工作之損失，係在填補

被害人因遭逢侵害，無法以原有勞動能力按原工作計劃獲致

通常可得薪資之損害；被害人因身體健康被侵害而喪失勞動

能力所受之損害，其金額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

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之，不能以

一時一地之工作收入為準（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

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主張：伊因系爭事故受有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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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平均薪資18萬7,315元計算等

語。被告固不否認原告受有3個月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惟

辯稱：原告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不應計入績效獎金及年終獎

金云云。經查：

　❶原告於111年10月至112年3月間，每月除基本薪資3萬8,400

元外，並領有如附表所示之加班費、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

年終獎金等情，有員工薪資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3

頁），堪予認定。有關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之發放制度，被

告辯稱係以其門市及駐外之總營業額10％計算，另年終獎金

則係另以總營業額1.5％計算等情，有被告提出之獎金計算

說明可參（見本院卷第257頁），又原告主張被告每月計算

業績獎金之總營業額包含其提供勞務所獲業績在內等情，為

被告所不爭執，復參原告於113年7月至114年6月之薪資明

細，其每月均領有約7萬5,000元至12萬5,000元不等之績效

獎金，有員工薪資表可稽（見本院卷第321至331頁），足見

業績獎金為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提供勞務可得之經常性給

與，則原告主張每月薪資應包含業績獎金在內等情，應為可

採。另年終獎金雖亦係以總營業額之一定比例為發放，然被

告既已就原告提供勞務所獲業績按月發給績效獎金，則被告

復以總營業額一定比例發放之年終獎金，即認屬恩惠性給

與，且原告於本件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即系爭事故發生後3

個月之112年4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亦非被告發放年終獎

金之所屬月份，是原告主張應將年終獎金計入薪資云云，即

無可採。

　❷準此，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期間所受之薪資損失，即應

以如附表所示基本薪資、加班費、全勤獎金及績效獎金為計

算，又原告主張以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計

算較為合理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採信。則以原告於

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即16萬3,873元計算（計算

式詳如附表），原告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應以49萬1,6

19元（計算式：163,873×3＝491,619）為可採，原告逾此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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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⑶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

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勢，其精神上自

受有相當之痛苦，參以原告為大學肄業，目前仍任職於被

告，自陳曾任獅子會會長，長期投身公益，年收入約200萬

至250萬元；被告為高中畢業，目前仍持續經營手機包膜事

業等節，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被告過失情節及原告所受傷

勢程度等一切情節（見本院卷第396頁) ，復參兩造稅務T-R

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之不公開證物袋），

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核屬過高，應以15萬元為適

當，逾此範圍部分，無從准許。

　⑷基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9萬8,819元

（計算式：25萬7,200元＋49萬1,619元＋15萬元＝89萬8,81

9元），應屬有據。

　⒉被告另辯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已罹於時

效，伊得拒絕給付云云。惟原告主張：兩造有於113年12月2

4日及114年1月9日進行調解，伊並於調解不成立後持續與被

告委任之律師聯繫賠償事宜，而有時效中斷之事由云云。經

查：

　⑴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左列事

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時效因請求而

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因侵權

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

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

條第1項、第130條、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

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請求，雖無需何種之方式，要

必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發表請求履行債務之意思，方能認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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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⑵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

原告自斯時起即已知悉受有損害及被告為賠償義務人，是原

告迄至114年4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之本

院收狀戳章），固已逾2年期間，惟原告主張有於113年12月

24日、114年1月9日與被告在臺中市北區區公所進行調解，

並與被告委任律師於114年1月6日、1月8日、1月16日、3月9

日、3月11日聯繫系爭事故賠償事宜等節，有調解通知書及

原告與被告委任律師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71、73頁），且被告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有

關上開通訊軟LINE對話紀錄之聯繫情形，是原告詢問被告代

理人有關可以再賠償多少錢，其請求是在調解時提出，但我

們當時回覆沒有辦法再另外給付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316

頁），堪認原告確有於113年12月24日或114年1月9日調解期

日向被告提出系爭事故賠償之請求，則原告於提出請求後6

個月內之114年4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自有時效中斷之適用

而尚未逾2年消滅時效。被告前揭所辯，即無可採。

　㈡有關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傷病給付差額部分：

　⒈按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

計算；前條第一項月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

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被保

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病，而發生傷病

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得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

定，請領保險給付；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其金額按被保

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及給付基準計算。前項平均月投保薪

資，應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際月

投保薪資，平均計算；未滿6個月者，按其實際投保期間之

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保險給付以日為給付單位者，按前項

平均月投保薪資除以30計算。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

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

起算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前項傷病給付，前2個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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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第3個月起按被保險人平均

月投保薪資70％發給，每半個月給付1次，最長以2年為限，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16條第1項、

第17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1項至第3項、第42條

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投保單位違反勞保條例規定，將投保薪

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

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

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勞保條例第

72條第3項亦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事故而受領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依

災保法第27條、第28條及第42條規定發給自112年4月4日至1

12年7月31日，合計119日之傷病給付，以系爭事故當月起前

6個月之平均日投保薪資1,160元計算，共11萬7,508元乙

節，有勞保局113年9月11日保職核字第11202149643001號函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9頁），堪予認定。則原告主張被

告違反災保法規定而高薪低報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

資所致之損失，即與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所定因投保單位

違反勞保條例規定所致損失之情形有別，是原告逕依勞保條

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以多報少其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投保薪資所致之傷病給付差額之損失12萬8,347元，

已難認有據。

　⒊再者，被告另辯稱：原告請求傷病給付差額與不能工作之薪

資損失，兩者性質同一，自不得重複請求等語。此按雇主依

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

償金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60條定有明文。同一

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如依司法程序

獲得民事賠償時，依損益相抵之原則，雇主依前條規定已給

付之補償費應准予抵充損害賠償金額，方屬公平，爰予明定

（勞基法第60條立法理由參照）。經查，原告得依侵權行為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49

萬1,619元乙情，業如前述，核其性質與災保法第4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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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因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之傷病給付及勞基法第

59條第2款之原領工資補償同一，則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

作3個月而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之損失既已受填補，其復主張

另受有因被告以多報少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所致

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失云云，即無可採。另勞保局雖另依原告

申請而發給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惟原

告既主張其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3個月，則其向勞

保局申請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已與其

上開主張相互矛盾，亦與劉以文診所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所

受系爭傷勢宜休養3個月之醫師囑言未合（見本院卷第17、2

55頁），故原告主張其受有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

傷病給付差額損失云云，亦屬無據。

　㈢有關抵充部分：

　⒈按勞基法第60條固規定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

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然其立法目

的，在於避免勞工為重複請求。倘無重複請求之情形，依法

即不得抵充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68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被告辯稱：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之金額應扣除保險金14萬元

及傷病給付11萬7,508元等語。經查，原告得依侵權行為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共49萬1,619元，又原

告因系爭事故雖受領勞保局給付112年4月4日起至112年7月3

1日止之傷病給付，然原告實際不能工作期間為112年4月1日

起至112年6月30日止乙節，業如前述，則原告於112年4月1

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所領取之傷病給付金額應為9萬2,336

元【計算式：（1,160元×100％×60日）＋（1,160元×70％×2

8日）＝92,336元）】，此部分自得予以抵充原告依侵權行

為規定請求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金額，另再扣除兩造均不爭

執之保險金14萬元後（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原告依侵權

行為法律關係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66萬6,483元【計算

式：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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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49萬1,619元－傷病給付9萬2,33

6元）＋精神慰撫金15萬元－保險金14萬元＝66萬6,483

元】。

　㈣參加人雖另辯稱：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存在，且原告另擔任相

同營業性質之公司負責人，因系爭事故現場並無監視器，故

無法免去道德風險之存在，在未能證明被告有過失行為之情

形下，無從認定系爭事故屬職業災害，且原告請求金額亦不

合理云云。惟按參加人得按參加時之訴訟程度，輔助當事人

為一切訴訟行為。但其行為與該當事人之行為牴觸者，不生

效力，此為民事訴訟法第61條所明定。惟有關原告主張兩造

成立僱傭關係，且原告係於執行職務時，因被告自樓梯間不

慎跌落而伸手拉住原告，導致系爭事故發生，原告並因而受

有系爭傷勢，且原告無與有過失情形等節，均為被告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399至340頁），且有證人朱國維之證述在卷

可憑（見本院卷第354至356頁），已如前述，則參加人此部

分所辯，即顯與被告之行為相牴觸，而不生效力，附此敘

明。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

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

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

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

114年5月10日（見本院卷第89頁之送達證書）起之法定遲延

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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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3元，及自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

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 

 

年 月 基 本 薪 資 全勤獎金 加 班 費 績 效 獎 金 總 計 備 註

111 年 10 月 38,400元 3,000元 5,427元 135,565元 182,392元 ①原告於111年12月另領有年

終獎金102,239元。

②111年10月至112年3月之平

均薪資：163,873元（計算

式：983,239元÷6個月＝16

3,87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

五入）

111 年 11 月 38,400元 3,000元 4,256元 120,030元 165,686元

111 年 12 月 38,400元 3,000元 2,767元 102,239元 146,406元

112 年 1 月 38,400元 3,000元 4,682元 100,010元 146,092元

112 年 2 月 38,400元 3,000元 3,937元 153,522元 198,859元

112 年 3 月 38,400元 3,000元 2,554元 99,850元 143,804元

合計　 983,2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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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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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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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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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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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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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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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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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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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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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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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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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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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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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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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林徐湘楹


被      告  李玉芬即膜寶貝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黃楓茹律師
參  加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張福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萬6,483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6萬6,48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以參加人為其投保雇主責任相關保險之保險人，因被告對原告於本件侵權行為責任之認定，與參加人間具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為由，依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聲請對參加人為訴訟告知（見本院卷第271至272頁），參加人於受告知後，復於民國114年8月12日具狀為輔助被告而聲請參加訴訟（見本院卷第287頁），經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從事手機包膜事業，伊受僱於被告擔任總經理，負責市場規劃、設計打樣及夜市攤位管理。因伊於11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與被告在臺中市○區○○街00號銷售門市（下稱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搬運貨物，卻因被告行走於樓梯間時不慎跌倒並因而伸手拉住伊，導致伊自樓梯間一同遭拉下並摔落（下稱系爭事故），伊因而受有尾椎骨骨折及右膝關節挫扭傷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系爭事故為伊於執行職務時因被告前揭過失行為所致，自屬職業災害。伊除因系爭事故受有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及交通費用6,500元及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56萬1,945元等損害外，伊精神上並受有相當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財產上損害81萬9,145元、非財產上損害80萬元，另因被告高薪低報伊之月投保薪資，爰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伊因而所受傷病給付差額12萬8,347元之損失，合計174萬7,492元，經扣除參加人已給付之保險金14萬元後，被告尚應給付160萬7,492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萬7,4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對原告主張系爭事故之發生過程無意見，惟原告主張之精神慰撫金顯屬過高，應酌減為10萬元，且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均非屬經常性給與，而不應計入薪資計算。另伊為原告投保之月投保薪資級距係經原告同意，伊並無高薪低報之情形，且原告請求傷病給付差額與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兩者性質同一，自不得重複請求。另原告已領取之保險金14萬元及傷病給付11萬7,508元，均應自其請求金額予以抵充。再者，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原告遲於114年4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顯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2年消滅時效，伊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99至400頁）：
　㈠原告自111年5月8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於受僱期間之11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受被告指示前往被告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協助搬取物品時，雙方手持貨物一同行走於樓梯期間，因被告不慎跌倒，並於跌倒之際伸手拉住原告，導致原告摔下樓梯而生系爭事故，原告因而受有系爭傷勢。
　㈡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3個月，並因而支出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及交通費用6,500元。
　㈢原告已因系爭事故自參加人受領保險金14萬元，並受領職業傷病給付11萬7,508元，總計25萬7,508元。兩造同意原告得請求之總額應扣除上開已領之保險金14萬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自111年5月8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於11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受被告指示一同前往被告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搬取貨物，因被告行走於樓梯時不慎跌倒，並於跌落之際伸手拉住原告，導致原告摔下樓梯而生系爭事故，並受有系爭傷勢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時任被告員工即證人朱國維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為我任職於被告時之同事，我於112年3月31日下午在被告一中街門市時，突然聽到女孩子的叫聲，因為我們有地下室，地下室門一推開就是樓梯間，我推開門就看到兩名女子倒在地下室，即被告壓在原告上面，原告表情痛苦，她們兩位當天會在該處是因為要補鋼化玻璃給門市使用，後來我下去把她們扶起，當時原告狀況滿嚴重，被告壓在上面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當天確定原告是為搬運公司相關物品導致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354至355頁），足見原告所受系爭傷勢與其執行業務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係在雇主指揮監督之工作狀態下所發生，是原告主張系爭事故屬職業災害，且係因被告不慎將其拉下樓梯間之過失行為所致等情，均堪認定。
　㈡有關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⑴醫療費用、看護費用及交通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支出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之損害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合計25萬7,200元（計算式：130,700＋120,000＋6,500＝257,200），即屬有據。
　⑵不能工作之損失：
　①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又不能工作之損失，係在填補被害人因遭逢侵害，無法以原有勞動能力按原工作計劃獲致通常可得薪資之損害；被害人因身體健康被侵害而喪失勞動能力所受之損害，其金額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之，不能以一時一地之工作收入為準（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主張：伊因系爭事故受有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應以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平均薪資18萬7,315元計算等語。被告固不否認原告受有3個月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惟辯稱：原告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不應計入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云云。經查：
　❶原告於111年10月至112年3月間，每月除基本薪資3萬8,400元外，並領有如附表所示之加班費、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等情，有員工薪資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3頁），堪予認定。有關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之發放制度，被告辯稱係以其門市及駐外之總營業額10％計算，另年終獎金則係另以總營業額1.5％計算等情，有被告提出之獎金計算說明可參（見本院卷第257頁），又原告主張被告每月計算業績獎金之總營業額包含其提供勞務所獲業績在內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復參原告於113年7月至114年6月之薪資明細，其每月均領有約7萬5,000元至12萬5,000元不等之績效獎金，有員工薪資表可稽（見本院卷第321至331頁），足見業績獎金為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提供勞務可得之經常性給與，則原告主張每月薪資應包含業績獎金在內等情，應為可採。另年終獎金雖亦係以總營業額之一定比例為發放，然被告既已就原告提供勞務所獲業績按月發給績效獎金，則被告復以總營業額一定比例發放之年終獎金，即認屬恩惠性給與，且原告於本件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即系爭事故發生後3個月之112年4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亦非被告發放年終獎金之所屬月份，是原告主張應將年終獎金計入薪資云云，即無可採。
　❷準此，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期間所受之薪資損失，即應以如附表所示基本薪資、加班費、全勤獎金及績效獎金為計算，又原告主張以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較為合理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採信。則以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即16萬3,873元計算（計算式詳如附表），原告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應以49萬1,619元（計算式：163,873×3＝491,619）為可採，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⑶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勢，其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參以原告為大學肄業，目前仍任職於被告，自陳曾任獅子會會長，長期投身公益，年收入約200萬至250萬元；被告為高中畢業，目前仍持續經營手機包膜事業等節，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被告過失情節及原告所受傷勢程度等一切情節（見本院卷第396頁) ，復參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之不公開證物袋），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核屬過高，應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部分，無從准許。

　⑷基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9萬8,819元（計算式：25萬7,200元＋49萬1,619元＋15萬元＝89萬8,819元），應屬有據。
　⒉被告另辯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已罹於時效，伊得拒絕給付云云。惟原告主張：兩造有於113年12月24日及114年1月9日進行調解，伊並於調解不成立後持續與被告委任之律師聯繫賠償事宜，而有時效中斷之事由云云。經查：
　⑴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30條、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請求，雖無需何種之方式，要必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發表請求履行債務之意思，方能認為請求。
　⑵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自斯時起即已知悉受有損害及被告為賠償義務人，是原告迄至114年4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之本院收狀戳章），固已逾2年期間，惟原告主張有於113年12月24日、114年1月9日與被告在臺中市北區區公所進行調解，並與被告委任律師於114年1月6日、1月8日、1月16日、3月9日、3月11日聯繫系爭事故賠償事宜等節，有調解通知書及原告與被告委任律師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73頁），且被告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有關上開通訊軟LINE對話紀錄之聯繫情形，是原告詢問被告代理人有關可以再賠償多少錢，其請求是在調解時提出，但我們當時回覆沒有辦法再另外給付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316頁），堪認原告確有於113年12月24日或114年1月9日調解期日向被告提出系爭事故賠償之請求，則原告於提出請求後6個月內之114年4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自有時效中斷之適用而尚未逾2年消滅時效。被告前揭所辯，即無可採。
　㈡有關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傷病給付差額部分：
　⒈按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前條第一項月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病，而發生傷病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得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請領保險給付；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其金額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及給付基準計算。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應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未滿6個月者，按其實際投保期間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保險給付以日為給付單位者，按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除以30計算。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起算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前項傷病給付，前2個月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第3個月起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70％發給，每半個月給付1次，最長以2年為限，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16條第1項、第17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1項至第3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投保單位違反勞保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亦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事故而受領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依災保法第27條、第28條及第42條規定發給自112年4月4日至112年7月31日，合計119日之傷病給付，以系爭事故當月起前6個月之平均日投保薪資1,160元計算，共11萬7,508元乙節，有勞保局113年9月11日保職核字第11202149643001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9頁），堪予認定。則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災保法規定而高薪低報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所致之損失，即與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所定因投保單位違反勞保條例規定所致損失之情形有別，是原告逕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以多報少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所致之傷病給付差額之損失12萬8,347元，已難認有據。
　⒊再者，被告另辯稱：原告請求傷病給付差額與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兩者性質同一，自不得重複請求等語。此按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60條定有明文。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如依司法程序獲得民事賠償時，依損益相抵之原則，雇主依前條規定已給付之補償費應准予抵充損害賠償金額，方屬公平，爰予明定（勞基法第60條立法理由參照）。經查，原告得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49萬1,619元乙情，業如前述，核其性質與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因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之傷病給付及勞基法第59條第2款之原領工資補償同一，則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3個月而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之損失既已受填補，其復主張另受有因被告以多報少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所致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失云云，即無可採。另勞保局雖另依原告申請而發給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惟原告既主張其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3個月，則其向勞保局申請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已與其上開主張相互矛盾，亦與劉以文診所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所受系爭傷勢宜休養3個月之醫師囑言未合（見本院卷第17、255頁），故原告主張其受有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失云云，亦屬無據。
　㈢有關抵充部分：
　⒈按勞基法第60條固規定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然其立法目的，在於避免勞工為重複請求。倘無重複請求之情形，依法即不得抵充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辯稱：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之金額應扣除保險金14萬元及傷病給付11萬7,508元等語。經查，原告得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共49萬1,619元，又原告因系爭事故雖受領勞保局給付112年4月4日起至112年7月31日止之傷病給付，然原告實際不能工作期間為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乙節，業如前述，則原告於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所領取之傷病給付金額應為9萬2,336元【計算式：（1,160元×100％×60日）＋（1,160元×70％×28日）＝92,336元）】，此部分自得予以抵充原告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金額，另再扣除兩造均不爭執之保險金14萬元後（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66萬6,483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49萬1,619元－傷病給付9萬2,336元）＋精神慰撫金15萬元－保險金14萬元＝66萬6,483元】。
　㈣參加人雖另辯稱：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存在，且原告另擔任相同營業性質之公司負責人，因系爭事故現場並無監視器，故無法免去道德風險之存在，在未能證明被告有過失行為之情形下，無從認定系爭事故屬職業災害，且原告請求金額亦不合理云云。惟按參加人得按參加時之訴訟程度，輔助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但其行為與該當事人之行為牴觸者，不生效力，此為民事訴訟法第61條所明定。惟有關原告主張兩造成立僱傭關係，且原告係於執行職務時，因被告自樓梯間不慎跌落而伸手拉住原告，導致系爭事故發生，原告並因而受有系爭傷勢，且原告無與有過失情形等節，均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99至340頁），且有證人朱國維之證述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54至356頁），已如前述，則參加人此部分所辯，即顯與被告之行為相牴觸，而不生效力，附此敘明。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見本院卷第89頁之送達證書）起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6萬6,483元，及自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 
		年月

		基本薪資

		全勤獎金

		加班費

		績效獎金

		總計

		備註



		111年10月

		38,400元

		3,000元

		5,427元

		135,565元

		182,392元

		①原告於111年12月另領有年終獎金102,239元。
②111年10月至112年3月之平均薪資：163,873元（計算式：983,239元÷6個月＝163,87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111年11月

		38,400元

		3,000元

		4,256元

		120,030元

		165,686元

		




		111年12月

		38,400元

		3,000元

		2,767元

		102,239元

		146,406元

		




		112年1月

		38,400元

		3,000元

		4,682元

		100,010元

		146,092元

		




		112年2月

		38,400元

		3,000元

		3,937元

		153,522元

		198,859元

		




		112年3月

		38,400元

		3,000元

		2,554元

		99,850元

		143,804元

		




		合計　

		


		


		


		


		983,239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林徐湘楹



被      告  李玉芬即膜寶貝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黃楓茹律師

參  加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張福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萬6,483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6萬6,483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

    定有明文。查被告以參加人為其投保雇主責任相關保險之保

    險人，因被告對原告於本件侵權行為責任之認定，與參加人

    間具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為由，依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規

    定聲請對參加人為訴訟告知（見本院卷第271至272頁），參

    加人於受告知後，復於民國114年8月12日具狀為輔助被告而

    聲請參加訴訟（見本院卷第287頁），經核與前揭規定並無

    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從事手機包膜事業，伊受僱於被告擔任總

    經理，負責市場規劃、設計打樣及夜市攤位管理。因伊於11

    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與被告在臺中市○區○○街00號銷售門

    市（下稱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搬運貨物，卻因被告行走於

    樓梯間時不慎跌倒並因而伸手拉住伊，導致伊自樓梯間一同

    遭拉下並摔落（下稱系爭事故），伊因而受有尾椎骨骨折及

    右膝關節挫扭傷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系爭事故為伊於

    執行職務時因被告前揭過失行為所致，自屬職業災害。伊除

    因系爭事故受有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3萬700元、

    看護費用12萬元及交通費用6,500元及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

    損失56萬1,945元等損害外，伊精神上並受有相當痛苦，爰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財產上損害81萬9,145元、非財產上損害8

    0萬元，另因被告高薪低報伊之月投保薪資，爰依勞工保險

    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伊因而所受傷病給付

    差額12萬8,347元之損失，合計174萬7,492元，經扣除參加

    人已給付之保險金14萬元後，被告尚應給付160萬7,492元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萬7,492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對原告主張系爭事故之發生過程無意見，惟原

    告主張之精神慰撫金顯屬過高，應酌減為10萬元，且績效獎

    金及年終獎金均非屬經常性給與，而不應計入薪資計算。另

    伊為原告投保之月投保薪資級距係經原告同意，伊並無高薪

    低報之情形，且原告請求傷病給付差額與不能工作之薪資損

    失，兩者性質同一，自不得重複請求。另原告已領取之保險

    金14萬元及傷病給付11萬7,508元，均應自其請求金額予以

    抵充。再者，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原告遲於114

    年4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為之

    請求顯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2年消滅時效，伊得拒

    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99至400頁）：

　㈠原告自111年5月8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於受僱期間之112年3月

    31日下午3時許，受被告指示前往被告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

    協助搬取物品時，雙方手持貨物一同行走於樓梯期間，因被

    告不慎跌倒，並於跌倒之際伸手拉住原告，導致原告摔下樓

    梯而生系爭事故，原告因而受有系爭傷勢。

　㈡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3個月，並因而支出醫療費

    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及交通費用6,500元。

　㈢原告已因系爭事故自參加人受領保險金14萬元，並受領職業

    傷病給付11萬7,508元，總計25萬7,508元。兩造同意原告得

    請求之總額應扣除上開已領之保險金14萬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自111年5月8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於112年3月31日下

    午3時許，受被告指示一同前往被告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搬

    取貨物，因被告行走於樓梯時不慎跌倒，並於跌落之際伸手

    拉住原告，導致原告摔下樓梯而生系爭事故，並受有系爭傷

    勢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時任被告員工即證人朱國維復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為我任職於被告時之同事，我於11

    2年3月31日下午在被告一中街門市時，突然聽到女孩子的叫

    聲，因為我們有地下室，地下室門一推開就是樓梯間，我推

    開門就看到兩名女子倒在地下室，即被告壓在原告上面，原

    告表情痛苦，她們兩位當天會在該處是因為要補鋼化玻璃給

    門市使用，後來我下去把她們扶起，當時原告狀況滿嚴重，

    被告壓在上面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當天確定原告是為搬運公

    司相關物品導致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354至355頁），足見

    原告所受系爭傷勢與其執行業務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係

    在雇主指揮監督之工作狀態下所發生，是原告主張系爭事故

    屬職業災害，且係因被告不慎將其拉下樓梯間之過失行為所

    致等情，均堪認定。

　㈡有關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

    原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⑴醫療費用、看護費用及交通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支出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

    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之損害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

    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合計25萬7,200元（計算

    式：130,700＋120,000＋6,500＝257,200），即屬有據。

　⑵不能工作之損失：

　①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

    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

    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又不能工作之損失，係在填補

    被害人因遭逢侵害，無法以原有勞動能力按原工作計劃獲致

    通常可得薪資之損害；被害人因身體健康被侵害而喪失勞動

    能力所受之損害，其金額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

    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之，不能以

    一時一地之工作收入為準（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

    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主張：伊因系爭事故受有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應

    以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平均薪資18萬7,315元計算等語

    。被告固不否認原告受有3個月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惟辯

    稱：原告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不應計入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

    云云。經查：

　❶原告於111年10月至112年3月間，每月除基本薪資3萬8,400元

    外，並領有如附表所示之加班費、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年

    終獎金等情，有員工薪資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3頁

    ），堪予認定。有關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之發放制度，被告

    辯稱係以其門市及駐外之總營業額10％計算，另年終獎金則

    係另以總營業額1.5％計算等情，有被告提出之獎金計算說明

    可參（見本院卷第257頁），又原告主張被告每月計算業績

    獎金之總營業額包含其提供勞務所獲業績在內等情，為被告

    所不爭執，復參原告於113年7月至114年6月之薪資明細，其

    每月均領有約7萬5,000元至12萬5,000元不等之績效獎金，

    有員工薪資表可稽（見本院卷第321至331頁），足見業績獎

    金為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提供勞務可得之經常性給與，則原

    告主張每月薪資應包含業績獎金在內等情，應為可採。另年

    終獎金雖亦係以總營業額之一定比例為發放，然被告既已就

    原告提供勞務所獲業績按月發給績效獎金，則被告復以總營

    業額一定比例發放之年終獎金，即認屬恩惠性給與，且原告

    於本件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即系爭事故發生後3個月之112年

    4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亦非被告發放年終獎金之所屬月份

    ，是原告主張應將年終獎金計入薪資云云，即無可採。

　❷準此，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期間所受之薪資損失，即應

    以如附表所示基本薪資、加班費、全勤獎金及績效獎金為計

    算，又原告主張以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計

    算較為合理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採信。則以原告於

    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即16萬3,873元計算（計算

    式詳如附表），原告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應以49萬1,6

    19元（計算式：163,873×3＝491,619）為可採，原告逾此範

    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⑶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勢，其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參以原告為大學肄業，目前仍任職於被告，自陳曾任獅子會會長，長期投身公益，年收入約200萬至250萬元；被告為高中畢業，目前仍持續經營手機包膜事業等節，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被告過失情節及原告所受傷勢程度等一切情節（見本院卷第396頁) ，復參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之不公開證物袋），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核屬過高，應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部分，無從准許。

　⑷基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9萬8,819元（

    計算式：25萬7,200元＋49萬1,619元＋15萬元＝89萬8,819元）

    ，應屬有據。

　⒉被告另辯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已罹於時

    效，伊得拒絕給付云云。惟原告主張：兩造有於113年12月2

    4日及114年1月9日進行調解，伊並於調解不成立後持續與被

    告委任之律師聯繫賠償事宜，而有時效中斷之事由云云。經

    查：

　⑴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左列事

    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時效因請求而

    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因侵權

    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

    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

    條第1項、第130條、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

    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請求，雖無需何種之方式，要

    必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發表請求履行債務之意思，方能認為請

    求。

　⑵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

    原告自斯時起即已知悉受有損害及被告為賠償義務人，是原

    告迄至114年4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之本

    院收狀戳章），固已逾2年期間，惟原告主張有於113年12月

    24日、114年1月9日與被告在臺中市北區區公所進行調解，

    並與被告委任律師於114年1月6日、1月8日、1月16日、3月9

    日、3月11日聯繫系爭事故賠償事宜等節，有調解通知書及

    原告與被告委任律師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71、73頁），且被告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有關

    上開通訊軟LINE對話紀錄之聯繫情形，是原告詢問被告代理

    人有關可以再賠償多少錢，其請求是在調解時提出，但我們

    當時回覆沒有辦法再另外給付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316頁

    ），堪認原告確有於113年12月24日或114年1月9日調解期日

    向被告提出系爭事故賠償之請求，則原告於提出請求後6個

    月內之114年4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自有時效中斷之適用而

    尚未逾2年消滅時效。被告前揭所辯，即無可採。

　㈡有關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傷病給付差額部分：

　⒈按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

    計算；前條第一項月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

    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被保

    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病，而發生傷病

    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得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

    ，請領保險給付；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其金額按被保險

    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及給付基準計算。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

    應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際月投保

    薪資，平均計算；未滿6個月者，按其實際投保期間之平均

    月投保薪資計算；保險給付以日為給付單位者，按前項平均

    月投保薪資除以30計算。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

    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起算

    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前項傷病給付，前2個月按被保

    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第3個月起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

    保薪資70％發給，每半個月給付1次，最長以2年為限，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16條第1項、第17

    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1項至第3項、第42條分別

    定有明文。另按投保單位違反勞保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

    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

    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

    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勞保條例第72條

    第3項亦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事故而受領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依

    災保法第27條、第28條及第42條規定發給自112年4月4日至1

    12年7月31日，合計119日之傷病給付，以系爭事故當月起前

    6個月之平均日投保薪資1,160元計算，共11萬7,508元乙節

    ，有勞保局113年9月11日保職核字第11202149643001號函在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9頁），堪予認定。則原告主張被告

    違反災保法規定而高薪低報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

    所致之損失，即與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所定因投保單位違

    反勞保條例規定所致損失之情形有別，是原告逕依勞保條例

    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以多報少其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投保薪資所致之傷病給付差額之損失12萬8,347元，已

    難認有據。

　⒊再者，被告另辯稱：原告請求傷病給付差額與不能工作之薪

    資損失，兩者性質同一，自不得重複請求等語。此按雇主依

    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

    償金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60條定有明文。同一

    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如依司法程序

    獲得民事賠償時，依損益相抵之原則，雇主依前條規定已給

    付之補償費應准予抵充損害賠償金額，方屬公平，爰予明定

    （勞基法第60條立法理由參照）。經查，原告得依侵權行為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49

    萬1,619元乙情，業如前述，核其性質與災保法第42條第1項

    規定因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之傷病給付及勞基法第

    59條第2款之原領工資補償同一，則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

    作3個月而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之損失既已受填補，其復主張

    另受有因被告以多報少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所致

    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失云云，即無可採。另勞保局雖另依原告

    申請而發給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惟原

    告既主張其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3個月，則其向勞

    保局申請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已與其

    上開主張相互矛盾，亦與劉以文診所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所

    受系爭傷勢宜休養3個月之醫師囑言未合（見本院卷第17、2

    55頁），故原告主張其受有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

    傷病給付差額損失云云，亦屬無據。

　㈢有關抵充部分：

　⒈按勞基法第60條固規定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

    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然其立法目

    的，在於避免勞工為重複請求。倘無重複請求之情形，依法

    即不得抵充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68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被告辯稱：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之金額應扣除保險金14萬元

    及傷病給付11萬7,508元等語。經查，原告得依侵權行為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共49萬1,619元，又原

    告因系爭事故雖受領勞保局給付112年4月4日起至112年7月3

    1日止之傷病給付，然原告實際不能工作期間為112年4月1日

    起至112年6月30日止乙節，業如前述，則原告於112年4月1

    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所領取之傷病給付金額應為9萬2,336

    元【計算式：（1,160元×100％×60日）＋（1,160元×70％×28日

    ）＝92,336元）】，此部分自得予以抵充原告依侵權行為規

    定請求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金額，另再扣除兩造均不爭執之

    保險金14萬元後（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原告依侵權行為

    法律關係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66萬6,483元【計算式：

    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

    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49萬1,619元－傷病給付9萬2,336元）＋

    精神慰撫金15萬元－保險金14萬元＝66萬6,483元】。

　㈣參加人雖另辯稱：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存在，且原告另擔任相

    同營業性質之公司負責人，因系爭事故現場並無監視器，故

    無法免去道德風險之存在，在未能證明被告有過失行為之情

    形下，無從認定系爭事故屬職業災害，且原告請求金額亦不

    合理云云。惟按參加人得按參加時之訴訟程度，輔助當事人

    為一切訴訟行為。但其行為與該當事人之行為牴觸者，不生

    效力，此為民事訴訟法第61條所明定。惟有關原告主張兩造

    成立僱傭關係，且原告係於執行職務時，因被告自樓梯間不

    慎跌落而伸手拉住原告，導致系爭事故發生，原告並因而受

    有系爭傷勢，且原告無與有過失情形等節，均為被告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399至340頁），且有證人朱國維之證述在卷

    可憑（見本院卷第354至356頁），已如前述，則參加人此部

    分所辯，即顯與被告之行為相牴觸，而不生效力，附此敘明

    。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

    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

    限之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

    年5月10日（見本院卷第89頁之送達證書）起之法定遲延利

    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6萬

    6,483元，及自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

    ，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

    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 

年月 基本薪資 全勤獎金 加班費 績效獎金 總計 備註 111年10月 38,400元 3,000元 5,427元 135,565元 182,392元 ①原告於111年12月另領有年終獎金102,239元。 ②111年10月至112年3月之平均薪資：163,873元（計算式：983,239元÷6個月＝163,87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111年11月 38,400元 3,000元 4,256元 120,030元 165,686元  111年12月 38,400元 3,000元 2,767元 102,239元 146,406元  112年1月 38,400元 3,000元 4,682元 100,010元 146,092元  112年2月 38,400元 3,000元 3,937元 153,522元 198,859元  112年3月 38,400元 3,000元 2,554元 99,850元 143,804元  合計　     983,239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林徐湘楹


被      告  李玉芬即膜寶貝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黃楓茹律師
參  加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張福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萬6,483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6萬6,48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以參加人為其投保雇主責任相關保險之保險人，因被告對原告於本件侵權行為責任之認定，與參加人間具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為由，依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聲請對參加人為訴訟告知（見本院卷第271至272頁），參加人於受告知後，復於民國114年8月12日具狀為輔助被告而聲請參加訴訟（見本院卷第287頁），經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從事手機包膜事業，伊受僱於被告擔任總經理，負責市場規劃、設計打樣及夜市攤位管理。因伊於11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與被告在臺中市○區○○街00號銷售門市（下稱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搬運貨物，卻因被告行走於樓梯間時不慎跌倒並因而伸手拉住伊，導致伊自樓梯間一同遭拉下並摔落（下稱系爭事故），伊因而受有尾椎骨骨折及右膝關節挫扭傷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系爭事故為伊於執行職務時因被告前揭過失行為所致，自屬職業災害。伊除因系爭事故受有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及交通費用6,500元及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56萬1,945元等損害外，伊精神上並受有相當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財產上損害81萬9,145元、非財產上損害80萬元，另因被告高薪低報伊之月投保薪資，爰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伊因而所受傷病給付差額12萬8,347元之損失，合計174萬7,492元，經扣除參加人已給付之保險金14萬元後，被告尚應給付160萬7,492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萬7,4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對原告主張系爭事故之發生過程無意見，惟原告主張之精神慰撫金顯屬過高，應酌減為10萬元，且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均非屬經常性給與，而不應計入薪資計算。另伊為原告投保之月投保薪資級距係經原告同意，伊並無高薪低報之情形，且原告請求傷病給付差額與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兩者性質同一，自不得重複請求。另原告已領取之保險金14萬元及傷病給付11萬7,508元，均應自其請求金額予以抵充。再者，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原告遲於114年4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顯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2年消滅時效，伊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99至400頁）：
　㈠原告自111年5月8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於受僱期間之11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受被告指示前往被告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協助搬取物品時，雙方手持貨物一同行走於樓梯期間，因被告不慎跌倒，並於跌倒之際伸手拉住原告，導致原告摔下樓梯而生系爭事故，原告因而受有系爭傷勢。
　㈡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3個月，並因而支出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及交通費用6,500元。
　㈢原告已因系爭事故自參加人受領保險金14萬元，並受領職業傷病給付11萬7,508元，總計25萬7,508元。兩造同意原告得請求之總額應扣除上開已領之保險金14萬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自111年5月8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於11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受被告指示一同前往被告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搬取貨物，因被告行走於樓梯時不慎跌倒，並於跌落之際伸手拉住原告，導致原告摔下樓梯而生系爭事故，並受有系爭傷勢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時任被告員工即證人朱國維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為我任職於被告時之同事，我於112年3月31日下午在被告一中街門市時，突然聽到女孩子的叫聲，因為我們有地下室，地下室門一推開就是樓梯間，我推開門就看到兩名女子倒在地下室，即被告壓在原告上面，原告表情痛苦，她們兩位當天會在該處是因為要補鋼化玻璃給門市使用，後來我下去把她們扶起，當時原告狀況滿嚴重，被告壓在上面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當天確定原告是為搬運公司相關物品導致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354至355頁），足見原告所受系爭傷勢與其執行業務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係在雇主指揮監督之工作狀態下所發生，是原告主張系爭事故屬職業災害，且係因被告不慎將其拉下樓梯間之過失行為所致等情，均堪認定。
　㈡有關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⑴醫療費用、看護費用及交通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支出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之損害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合計25萬7,200元（計算式：130,700＋120,000＋6,500＝257,200），即屬有據。
　⑵不能工作之損失：
　①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又不能工作之損失，係在填補被害人因遭逢侵害，無法以原有勞動能力按原工作計劃獲致通常可得薪資之損害；被害人因身體健康被侵害而喪失勞動能力所受之損害，其金額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之，不能以一時一地之工作收入為準（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主張：伊因系爭事故受有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應以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平均薪資18萬7,315元計算等語。被告固不否認原告受有3個月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惟辯稱：原告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不應計入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云云。經查：
　❶原告於111年10月至112年3月間，每月除基本薪資3萬8,400元外，並領有如附表所示之加班費、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等情，有員工薪資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3頁），堪予認定。有關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之發放制度，被告辯稱係以其門市及駐外之總營業額10％計算，另年終獎金則係另以總營業額1.5％計算等情，有被告提出之獎金計算說明可參（見本院卷第257頁），又原告主張被告每月計算業績獎金之總營業額包含其提供勞務所獲業績在內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復參原告於113年7月至114年6月之薪資明細，其每月均領有約7萬5,000元至12萬5,000元不等之績效獎金，有員工薪資表可稽（見本院卷第321至331頁），足見業績獎金為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提供勞務可得之經常性給與，則原告主張每月薪資應包含業績獎金在內等情，應為可採。另年終獎金雖亦係以總營業額之一定比例為發放，然被告既已就原告提供勞務所獲業績按月發給績效獎金，則被告復以總營業額一定比例發放之年終獎金，即認屬恩惠性給與，且原告於本件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即系爭事故發生後3個月之112年4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亦非被告發放年終獎金之所屬月份，是原告主張應將年終獎金計入薪資云云，即無可採。
　❷準此，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期間所受之薪資損失，即應以如附表所示基本薪資、加班費、全勤獎金及績效獎金為計算，又原告主張以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較為合理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採信。則以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即16萬3,873元計算（計算式詳如附表），原告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應以49萬1,619元（計算式：163,873×3＝491,619）為可採，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⑶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勢，其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參以原告為大學肄業，目前仍任職於被告，自陳曾任獅子會會長，長期投身公益，年收入約200萬至250萬元；被告為高中畢業，目前仍持續經營手機包膜事業等節，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被告過失情節及原告所受傷勢程度等一切情節（見本院卷第396頁) ，復參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之不公開證物袋），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核屬過高，應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部分，無從准許。

　⑷基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9萬8,819元（計算式：25萬7,200元＋49萬1,619元＋15萬元＝89萬8,819元），應屬有據。
　⒉被告另辯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已罹於時效，伊得拒絕給付云云。惟原告主張：兩造有於113年12月24日及114年1月9日進行調解，伊並於調解不成立後持續與被告委任之律師聯繫賠償事宜，而有時效中斷之事由云云。經查：
　⑴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30條、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請求，雖無需何種之方式，要必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發表請求履行債務之意思，方能認為請求。
　⑵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自斯時起即已知悉受有損害及被告為賠償義務人，是原告迄至114年4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之本院收狀戳章），固已逾2年期間，惟原告主張有於113年12月24日、114年1月9日與被告在臺中市北區區公所進行調解，並與被告委任律師於114年1月6日、1月8日、1月16日、3月9日、3月11日聯繫系爭事故賠償事宜等節，有調解通知書及原告與被告委任律師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73頁），且被告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有關上開通訊軟LINE對話紀錄之聯繫情形，是原告詢問被告代理人有關可以再賠償多少錢，其請求是在調解時提出，但我們當時回覆沒有辦法再另外給付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316頁），堪認原告確有於113年12月24日或114年1月9日調解期日向被告提出系爭事故賠償之請求，則原告於提出請求後6個月內之114年4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自有時效中斷之適用而尚未逾2年消滅時效。被告前揭所辯，即無可採。
　㈡有關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傷病給付差額部分：
　⒈按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前條第一項月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病，而發生傷病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得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請領保險給付；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其金額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及給付基準計算。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應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未滿6個月者，按其實際投保期間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保險給付以日為給付單位者，按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除以30計算。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起算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前項傷病給付，前2個月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第3個月起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70％發給，每半個月給付1次，最長以2年為限，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16條第1項、第17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1項至第3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投保單位違反勞保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亦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事故而受領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依災保法第27條、第28條及第42條規定發給自112年4月4日至112年7月31日，合計119日之傷病給付，以系爭事故當月起前6個月之平均日投保薪資1,160元計算，共11萬7,508元乙節，有勞保局113年9月11日保職核字第11202149643001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9頁），堪予認定。則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災保法規定而高薪低報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所致之損失，即與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所定因投保單位違反勞保條例規定所致損失之情形有別，是原告逕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以多報少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所致之傷病給付差額之損失12萬8,347元，已難認有據。
　⒊再者，被告另辯稱：原告請求傷病給付差額與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兩者性質同一，自不得重複請求等語。此按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60條定有明文。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如依司法程序獲得民事賠償時，依損益相抵之原則，雇主依前條規定已給付之補償費應准予抵充損害賠償金額，方屬公平，爰予明定（勞基法第60條立法理由參照）。經查，原告得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49萬1,619元乙情，業如前述，核其性質與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因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之傷病給付及勞基法第59條第2款之原領工資補償同一，則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3個月而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之損失既已受填補，其復主張另受有因被告以多報少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所致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失云云，即無可採。另勞保局雖另依原告申請而發給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惟原告既主張其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3個月，則其向勞保局申請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已與其上開主張相互矛盾，亦與劉以文診所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所受系爭傷勢宜休養3個月之醫師囑言未合（見本院卷第17、255頁），故原告主張其受有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失云云，亦屬無據。
　㈢有關抵充部分：
　⒈按勞基法第60條固規定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然其立法目的，在於避免勞工為重複請求。倘無重複請求之情形，依法即不得抵充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辯稱：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之金額應扣除保險金14萬元及傷病給付11萬7,508元等語。經查，原告得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共49萬1,619元，又原告因系爭事故雖受領勞保局給付112年4月4日起至112年7月31日止之傷病給付，然原告實際不能工作期間為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乙節，業如前述，則原告於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所領取之傷病給付金額應為9萬2,336元【計算式：（1,160元×100％×60日）＋（1,160元×70％×28日）＝92,336元）】，此部分自得予以抵充原告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金額，另再扣除兩造均不爭執之保險金14萬元後（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66萬6,483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49萬1,619元－傷病給付9萬2,336元）＋精神慰撫金15萬元－保險金14萬元＝66萬6,483元】。
　㈣參加人雖另辯稱：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存在，且原告另擔任相同營業性質之公司負責人，因系爭事故現場並無監視器，故無法免去道德風險之存在，在未能證明被告有過失行為之情形下，無從認定系爭事故屬職業災害，且原告請求金額亦不合理云云。惟按參加人得按參加時之訴訟程度，輔助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但其行為與該當事人之行為牴觸者，不生效力，此為民事訴訟法第61條所明定。惟有關原告主張兩造成立僱傭關係，且原告係於執行職務時，因被告自樓梯間不慎跌落而伸手拉住原告，導致系爭事故發生，原告並因而受有系爭傷勢，且原告無與有過失情形等節，均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99至340頁），且有證人朱國維之證述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54至356頁），已如前述，則參加人此部分所辯，即顯與被告之行為相牴觸，而不生效力，附此敘明。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見本院卷第89頁之送達證書）起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6萬6,483元，及自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 
		年月

		基本薪資

		全勤獎金

		加班費

		績效獎金

		總計

		備註



		111年10月

		38,400元

		3,000元

		5,427元

		135,565元

		182,392元

		①原告於111年12月另領有年終獎金102,239元。
②111年10月至112年3月之平均薪資：163,873元（計算式：983,239元÷6個月＝163,87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111年11月

		38,400元

		3,000元

		4,256元

		120,030元

		165,686元

		




		111年12月

		38,400元

		3,000元

		2,767元

		102,239元

		146,406元

		




		112年1月

		38,400元

		3,000元

		4,682元

		100,010元

		146,092元

		




		112年2月

		38,400元

		3,000元

		3,937元

		153,522元

		198,859元

		




		112年3月

		38,400元

		3,000元

		2,554元

		99,850元

		143,804元

		




		合計　

		


		


		


		


		983,239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林徐湘楹



被      告  李玉芬即膜寶貝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黃楓茹律師

參  加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張福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萬6,483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6萬6,48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以參加人為其投保雇主責任相關保險之保險人，因被告對原告於本件侵權行為責任之認定，與參加人間具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為由，依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聲請對參加人為訴訟告知（見本院卷第271至272頁），參加人於受告知後，復於民國114年8月12日具狀為輔助被告而聲請參加訴訟（見本院卷第287頁），經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從事手機包膜事業，伊受僱於被告擔任總經理，負責市場規劃、設計打樣及夜市攤位管理。因伊於11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與被告在臺中市○區○○街00號銷售門市（下稱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搬運貨物，卻因被告行走於樓梯間時不慎跌倒並因而伸手拉住伊，導致伊自樓梯間一同遭拉下並摔落（下稱系爭事故），伊因而受有尾椎骨骨折及右膝關節挫扭傷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系爭事故為伊於執行職務時因被告前揭過失行為所致，自屬職業災害。伊除因系爭事故受有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及交通費用6,500元及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56萬1,945元等損害外，伊精神上並受有相當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財產上損害81萬9,145元、非財產上損害80萬元，另因被告高薪低報伊之月投保薪資，爰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伊因而所受傷病給付差額12萬8,347元之損失，合計174萬7,492元，經扣除參加人已給付之保險金14萬元後，被告尚應給付160萬7,492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萬7,4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對原告主張系爭事故之發生過程無意見，惟原告主張之精神慰撫金顯屬過高，應酌減為10萬元，且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均非屬經常性給與，而不應計入薪資計算。另伊為原告投保之月投保薪資級距係經原告同意，伊並無高薪低報之情形，且原告請求傷病給付差額與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兩者性質同一，自不得重複請求。另原告已領取之保險金14萬元及傷病給付11萬7,508元，均應自其請求金額予以抵充。再者，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原告遲於114年4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顯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2年消滅時效，伊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99至400頁）：

　㈠原告自111年5月8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於受僱期間之11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受被告指示前往被告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協助搬取物品時，雙方手持貨物一同行走於樓梯期間，因被告不慎跌倒，並於跌倒之際伸手拉住原告，導致原告摔下樓梯而生系爭事故，原告因而受有系爭傷勢。

　㈡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3個月，並因而支出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及交通費用6,500元。

　㈢原告已因系爭事故自參加人受領保險金14萬元，並受領職業傷病給付11萬7,508元，總計25萬7,508元。兩造同意原告得請求之總額應扣除上開已領之保險金14萬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自111年5月8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於112年3月31日下午3時許，受被告指示一同前往被告一中街門市之地下室搬取貨物，因被告行走於樓梯時不慎跌倒，並於跌落之際伸手拉住原告，導致原告摔下樓梯而生系爭事故，並受有系爭傷勢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時任被告員工即證人朱國維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為我任職於被告時之同事，我於112年3月31日下午在被告一中街門市時，突然聽到女孩子的叫聲，因為我們有地下室，地下室門一推開就是樓梯間，我推開門就看到兩名女子倒在地下室，即被告壓在原告上面，原告表情痛苦，她們兩位當天會在該處是因為要補鋼化玻璃給門市使用，後來我下去把她們扶起，當時原告狀況滿嚴重，被告壓在上面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當天確定原告是為搬運公司相關物品導致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354至355頁），足見原告所受系爭傷勢與其執行業務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係在雇主指揮監督之工作狀態下所發生，是原告主張系爭事故屬職業災害，且係因被告不慎將其拉下樓梯間之過失行為所致等情，均堪認定。

　㈡有關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⑴醫療費用、看護費用及交通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支出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之損害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合計25萬7,200元（計算式：130,700＋120,000＋6,500＝257,200），即屬有據。

　⑵不能工作之損失：

　①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又不能工作之損失，係在填補被害人因遭逢侵害，無法以原有勞動能力按原工作計劃獲致通常可得薪資之損害；被害人因身體健康被侵害而喪失勞動能力所受之損害，其金額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之，不能以一時一地之工作收入為準（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主張：伊因系爭事故受有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應以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平均薪資18萬7,315元計算等語。被告固不否認原告受有3個月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惟辯稱：原告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不應計入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云云。經查：

　❶原告於111年10月至112年3月間，每月除基本薪資3萬8,400元外，並領有如附表所示之加班費、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等情，有員工薪資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3頁），堪予認定。有關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之發放制度，被告辯稱係以其門市及駐外之總營業額10％計算，另年終獎金則係另以總營業額1.5％計算等情，有被告提出之獎金計算說明可參（見本院卷第257頁），又原告主張被告每月計算業績獎金之總營業額包含其提供勞務所獲業績在內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復參原告於113年7月至114年6月之薪資明細，其每月均領有約7萬5,000元至12萬5,000元不等之績效獎金，有員工薪資表可稽（見本院卷第321至331頁），足見業績獎金為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提供勞務可得之經常性給與，則原告主張每月薪資應包含業績獎金在內等情，應為可採。另年終獎金雖亦係以總營業額之一定比例為發放，然被告既已就原告提供勞務所獲業績按月發給績效獎金，則被告復以總營業額一定比例發放之年終獎金，即認屬恩惠性給與，且原告於本件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即系爭事故發生後3個月之112年4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亦非被告發放年終獎金之所屬月份，是原告主張應將年終獎金計入薪資云云，即無可採。

　❷準此，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期間所受之薪資損失，即應以如附表所示基本薪資、加班費、全勤獎金及績效獎金為計算，又原告主張以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較為合理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採信。則以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即16萬3,873元計算（計算式詳如附表），原告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應以49萬1,619元（計算式：163,873×3＝491,619）為可採，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⑶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勢，其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參以原告為大學肄業，目前仍任職於被告，自陳曾任獅子會會長，長期投身公益，年收入約200萬至250萬元；被告為高中畢業，目前仍持續經營手機包膜事業等節，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被告過失情節及原告所受傷勢程度等一切情節（見本院卷第396頁) ，復參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之不公開證物袋），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核屬過高，應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部分，無從准許。

　⑷基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9萬8,819元（計算式：25萬7,200元＋49萬1,619元＋15萬元＝89萬8,819元），應屬有據。

　⒉被告另辯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已罹於時效，伊得拒絕給付云云。惟原告主張：兩造有於113年12月24日及114年1月9日進行調解，伊並於調解不成立後持續與被告委任之律師聯繫賠償事宜，而有時效中斷之事由云云。經查：

　⑴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30條、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請求，雖無需何種之方式，要必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發表請求履行債務之意思，方能認為請求。

　⑵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自斯時起即已知悉受有損害及被告為賠償義務人，是原告迄至114年4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之本院收狀戳章），固已逾2年期間，惟原告主張有於113年12月24日、114年1月9日與被告在臺中市北區區公所進行調解，並與被告委任律師於114年1月6日、1月8日、1月16日、3月9日、3月11日聯繫系爭事故賠償事宜等節，有調解通知書及原告與被告委任律師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73頁），且被告亦於本院審理時表示：有關上開通訊軟LINE對話紀錄之聯繫情形，是原告詢問被告代理人有關可以再賠償多少錢，其請求是在調解時提出，但我們當時回覆沒有辦法再另外給付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316頁），堪認原告確有於113年12月24日或114年1月9日調解期日向被告提出系爭事故賠償之請求，則原告於提出請求後6個月內之114年4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自有時效中斷之適用而尚未逾2年消滅時效。被告前揭所辯，即無可採。

　㈡有關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傷病給付差額部分：

　⒈按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前條第一項月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病，而發生傷病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得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請領保險給付；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其金額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及給付基準計算。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應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未滿6個月者，按其實際投保期間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保險給付以日為給付單位者，按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除以30計算。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起算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前項傷病給付，前2個月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第3個月起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70％發給，每半個月給付1次，最長以2年為限，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16條第1項、第17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1項至第3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投保單位違反勞保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亦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事故而受領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依災保法第27條、第28條及第42條規定發給自112年4月4日至112年7月31日，合計119日之傷病給付，以系爭事故當月起前6個月之平均日投保薪資1,160元計算，共11萬7,508元乙節，有勞保局113年9月11日保職核字第11202149643001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9頁），堪予認定。則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災保法規定而高薪低報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所致之損失，即與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所定因投保單位違反勞保條例規定所致損失之情形有別，是原告逕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以多報少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所致之傷病給付差額之損失12萬8,347元，已難認有據。

　⒊再者，被告另辯稱：原告請求傷病給付差額與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兩者性質同一，自不得重複請求等語。此按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60條定有明文。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如依司法程序獲得民事賠償時，依損益相抵之原則，雇主依前條規定已給付之補償費應准予抵充損害賠償金額，方屬公平，爰予明定（勞基法第60條立法理由參照）。經查，原告得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49萬1,619元乙情，業如前述，核其性質與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因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之傷病給付及勞基法第59條第2款之原領工資補償同一，則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3個月而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之損失既已受填補，其復主張另受有因被告以多報少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所致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失云云，即無可採。另勞保局雖另依原告申請而發給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惟原告既主張其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3個月，則其向勞保局申請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已與其上開主張相互矛盾，亦與劉以文診所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所受系爭傷勢宜休養3個月之醫師囑言未合（見本院卷第17、255頁），故原告主張其受有112年7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失云云，亦屬無據。

　㈢有關抵充部分：

　⒈按勞基法第60條固規定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然其立法目的，在於避免勞工為重複請求。倘無重複請求之情形，依法即不得抵充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辯稱：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之金額應扣除保險金14萬元及傷病給付11萬7,508元等語。經查，原告得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共49萬1,619元，又原告因系爭事故雖受領勞保局給付112年4月4日起至112年7月31日止之傷病給付，然原告實際不能工作期間為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乙節，業如前述，則原告於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所領取之傷病給付金額應為9萬2,336元【計算式：（1,160元×100％×60日）＋（1,160元×70％×28日）＝92,336元）】，此部分自得予以抵充原告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金額，另再扣除兩造均不爭執之保險金14萬元後（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66萬6,483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3萬700元＋看護費用12萬元＋交通費用6,500元＋（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49萬1,619元－傷病給付9萬2,336元）＋精神慰撫金15萬元－保險金14萬元＝66萬6,483元】。

　㈣參加人雖另辯稱：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存在，且原告另擔任相同營業性質之公司負責人，因系爭事故現場並無監視器，故無法免去道德風險之存在，在未能證明被告有過失行為之情形下，無從認定系爭事故屬職業災害，且原告請求金額亦不合理云云。惟按參加人得按參加時之訴訟程度，輔助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但其行為與該當事人之行為牴觸者，不生效力，此為民事訴訟法第61條所明定。惟有關原告主張兩造成立僱傭關係，且原告係於執行職務時，因被告自樓梯間不慎跌落而伸手拉住原告，導致系爭事故發生，原告並因而受有系爭傷勢，且原告無與有過失情形等節，均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99至340頁），且有證人朱國維之證述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54至356頁），已如前述，則參加人此部分所辯，即顯與被告之行為相牴觸，而不生效力，附此敘明。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見本院卷第89頁之送達證書）起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6萬6,483元，及自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 

年月 基本薪資 全勤獎金 加班費 績效獎金 總計 備註 111年10月 38,400元 3,000元 5,427元 135,565元 182,392元 ①原告於111年12月另領有年終獎金102,239元。 ②111年10月至112年3月之平均薪資：163,873元（計算式：983,239元÷6個月＝163,87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111年11月 38,400元 3,000元 4,256元 120,030元 165,686元  111年12月 38,400元 3,000元 2,767元 102,239元 146,406元  112年1月 38,400元 3,000元 4,682元 100,010元 146,092元  112年2月 38,400元 3,000元 3,937元 153,522元 198,859元  112年3月 38,400元 3,000元 2,554元 99,850元 143,804元  合計　     983,239元  

 



